
附件 1-1

2019 年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外贸方向）
促进外贸发展事项（促进投保出口信用

保险项目）评审注意事项

一、“已缴纳保险费”及“单机和成套设备”以及“小微企

业投保平台类保险产品”的定义

本文支持范围中“已缴纳保险费”指在资助期内（2018年 1

月至 12月）出口企业实际缴纳或者由保险公司垫付且已获得保

险公司出具保险费缴付全额发票的。

本文支持范围中所称“单机和成套设备”指出口金额在 10

万美元及以上的单机和出口金额在 50 万美元及以上的成套设

备。

本文支持标准中所称“小微企业投保平台类保险产品”包括

（中国信保“小微企业信保易”、人保财险“小微企业综合保险”）

等产品。保险公司应在该通知印发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将“小

微企业专项”和“中型企业专项”保险方案报广东省商务厅及各

地级以上市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二、资金申报归属期及重复申报等问题

资金申报归属期以保险公司提供发票的时间为准，本批即为

保险公司在 2018年 1月至 12月期间出具的发票。对于企业就同

一保险标的重复投保并同时申报资金的，将取消企业当期该保险



标的资助的资格。各地市商务主管部门应在收到专项资金申报材

料后，加强与有关保险公司信息的沟通，根据投保企业的投保意

愿和保险公司提供的相关服务情况等，作出综合判断，在评审时

把握以下原则，剔除重复投保重复申报企业。

（一）小微专项。

1.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同时为同一企业垫付保费且申请小

微专项资助的，视为重复投保重复申报，评审时应剔除该企业的

申报材料。

2.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同时为同一企业申请小微专项资助，

如一家保费由保险公司全额垫付，另一家由企业缴付全额保费或

部分保费的，应根据企业投保意愿为原则，保费全额或部分自付

的企业可以申报。保费由保险公司垫付的企业不可以申报，评审

时应剔除属垫付该企业的申报材料。

3.同一家保险公司存在同一小微企业投保两条或以上不同

性质（标的）的投保申请明细，该企业可以申报。如“平台业务

保单申请明细”和“非平台业务保单申请明细”，分别归小微专

项申请和一般企业申请。

（二）中型专项。

1.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同时为同一中型企业垫付保费且申

请同一中型企业的专项资助，视为重复投保重复申报。评审时应

剔除该企业的申报材料。

2.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同时为同一中型企业申请同一中型



企业的专项资助的，如一家保费由保险公司全额垫付，另一家由

企业缴付全额或部分保费的，应根据企业投保意愿为原则，保费

全额或部分自付的企业可以申报。保费由保险公司垫付的不可以

申报，评审时应剔除属垫付该企业的申报材料。

3.两家及以上保险公司同时为同一中型企业作专项垫付并

申请同一中型企业的资助的，如企业在一家保险公司为其专项垫

付外，自付另一保险事项保费（自付保费申请一般企业专项），

在另一家保险公司仅有保费垫付专项的，应根据企业投保意愿为

原则，同时存在保费专项垫付和保费自付的可以申报，仅有保费

垫付专项的视为重复申报，评审时应剔除该企业仅由保险公司专

项垫付专项的申报材料，保留同时存在保费专项垫付和保费自付

的申报材料。

4.同一中型企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或不同保险公司存在两

条或以上不同标的投保明细（如“平台业务保单申请明细”和“非

平台业务保单申请明细”，分别归中型专项申请和一般企业申

请），可以申报。

三、申报材料填报要求

（一）促进投保出口信用保险项目资金申请表填写。

1.“出口企业名称”按申请单位的全称填写，该名称应与所

附保险费发票抬头、营业执照以及所盖公章名称一致。如不一致

的，应提供双方关系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出口企业编码”按进出口许可证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表上海关编码填写，通常是以“44”开头的 10位数字。

3.“工商登记机关”按本单位营业执照上的核发机构填写。

如“工商登记机关”为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则在“是否属于

省属或中央驻穗企业”选择“是”，否则选择为“否”。

4.“投保时间”按资助期对应填写起止月份。

5.“投保金额”按资助期对应投保金额（美元数）填写。其

中：农产品投保金额、一带一路”及“新兴国际市场”国家和地

区出口投保金额、美国出口投保金额按资助期对应的投保金额填

写。

6.“已缴保险费”按所附保险费发票（复印件）上的人民币

金额合计填写，农产品、“一带一路”及“新兴国际市场”国家和

地区出口、美国出口已缴保险费金额按相应美元申报保险费折合

人民币金额填写，折算汇率以申报指南正式发文当天中国银行的

美元中间价折算为美元金额。

（二）投保明细表填写。

1.“保险费通知书编号”按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费通知书

上的编号填写，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的“保险费

通知书编号”通常由“Q+11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如

Q20171069001。

2.“保险费发票号码”按保险费发票上的“发票号码”填写。

3.“保险费发票开具日期”按保险费发票上日期填写。

4.“投保金额(折美元)”按保险费通知书上“本次总申报金



额”填写，如果是人民币金额的，以省申报指引正式发文当天中

国银行的美元中间价折算为美元金额。

5.“应缴保险费”按保险费通知书或最低保险费通知书上“本

次应交保险费金额”填写，如果是人民币金额的，以申报指南正

式发文当天中国银行的美元中间价折算为美元金额。

6.“实缴保险费”按每份保险费通知书对应保险费发票上的

人民币金额填写。

（三）申报及装订要求。

1.申请企业应按要求向保险公司提交两套申报材料。每份

《保险费通知书》复印第一页即可。

2.申请企业在递交上述材料时，须按上述顺序依次摆放并用

A4纸装订成册（材料未装订成册，不予受理）。

四、中小微企业、农产品、“一带一路”及“新兴国际市场”

国家和地区市场、美国出口审核依据

2017年度出口额不超过 300万美元（含）的小微企业名单、

2017年度出口额在 1,000万美元（含）至 5,000万美元（含）之

间的中型企业名单及其新兴国际市场出口数据以海关数据为准。

考虑到出口企业按产品类别/买方国别向保险公司申报货物

出运情况，保险公司也据此计算保险费，故由保险公司负责提供

各出口企业在本资助期内投保农产品或出口至“一带一路”及新

兴国际市场国家、地区或出口至美国对应保险金额及申报保费金

额明细表，审核机构以此作为审核依据。



新兴国际市场国家和地区名单详见附件 1-7，“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名单详见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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